
校 名 能仁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能仁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學校代碼 011426 

校 址 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 53 巷 10 號 聯絡電話 (02) 29182399#160

網 址 http://www.nrvs.ntpc.edu.tw 傳真號碼 (02) 29102006 

招 生 名 額 

科 別 一般生 身心障礙生 原住民生 其他

廣告設計科 20 0 1 

其他特殊身分學生
錄取名額依相關規
定辦理 

流行服飾科 20 0 0 

幼兒保育科 20 1 0 

美容科 50  1 1 

餐飲管理科 50 1 1 

資料處理科 20 1 0 

表演藝術科 20 0 1 

報 名 費 用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100
術科測驗日期 106年4月29日（星期六）

第二階段術科測驗 230

科
別
發
展
特
色 

一、廣告設計科 
1. 落實三師協同教學-引進業師、與大專教師，共同開發課程。文山區唯一廣告設計科。
2. 文化創意產業的前置教育中心，接軌與傳承的中心。讓學生發展多元有創意。 

二、流行服飾科 
1. 聚焦服裝設計、打版及創作等專精課程，深化學生專業職能，並推動作品即商品的概念，

創造學習價值成效卓著。 
2. 聘請業師協同教學，開辦「服飾創作」課程，業界專業理論及實務兼具，提升學生學習

效能。 
三、幼兒保育科 

1. 結合三師協同教學，發展戲劇與幼兒文創特色課程模組，並定時辦理幼教產業參訪、專
題講座及校外職場實習體驗，藉以縮短學用落差，深化幼保特色職能。 

2. 跨域學習發展學生多元能力，符應產業之需求。 
四、美容科 

1. 聘請業師協同教學，並開辦 C 級彩繪、NAHA 初階芳療、二級美甲、男子美髮丙級⋯等
專業證照課程，精進學生多元專業職能。 

2. 推動升學就業輔導-辦理產學合作、策略聯盟及升學就業博覽會，提升學生未來發展多元
適性選擇。 

五、餐飲管理科 
1. 與科大策略聯盟，成立產學攜手專班，並邀請業界師資駐校，落實三師協同教學，培養

學生多元能力發展。 
2. 新北市設備最新，擁有技能檢定合格術科考場，教室即考場，學習檢定無落差。 

六、 資料處理科 
1. 落實業師協同教學─規劃遊戲設計及電競產業相關課程，藉以提高學生進入產業的實

力。 
2. 推動三師協同、大學參訪及大學課程體驗：首創「運用手機程式操作機器人」與「VR

技術應用」課程，並採分組教學，提升學生學習效能，理論及實務兼具。 
七、 表演藝術科 

1. 推動升學輔導-與五所大專校院策略聯盟，提供學生多元升學管道。 
2. 培養表演藝術幕前、幕後的專業人才，以利職能與實務需求無縫接軌。 

 
書
審
應
繳
資
料 

◎書面審查：包含一般條件及特別加分條件兩項。 
一、一般條件：（總分30分，占總成績30%） 

（一）相關群科技藝競賽（15 分）：採計與報考群科相關之技藝
競賽成績，積分對照表請參見下表一。 

（二）其他競賽（10 分）：採計其他競賽成績，積分對照表請參

術
科
測
驗
說
明

◎術科測驗：占總成績 70%
 
◎施測科目： 

A08 廣告設計科 
繪畫素描 



見下表二。 
（三）生涯發展規劃書（5 分）：採計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

中「生涯發展規劃書」，以師長綜合意見為給分依據，只
採計家長、導師及輔導老師三者均同意學生選讀「高職」
（含實用技能學程、建教合作班）或「五專」等職業學校
時核給5分，其餘不給分。 

二、特別加分條件：（以下2項為外加，合計至多加5分） 
（一）採計國中在學期間曾參加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

（處）辦理之技藝教育社團、職業試探育樂營持有證明者，
每項核給 1 分；參加九年級上學期技藝教育課程，持及格
成績證明者，核給2分。本項最高2分。 

（二）各校特別加分（本項最多加3分）： 
      報名本校科別來自本市下列行政區域國中應屆畢業生

為獎勵就近入學，給予外加 3 分。新店區、永和區、
中和區、板橋區、新莊區、三重區、深坑區、石碇區、
烏來區、坪林區、平溪區、貢寮區、雙溪區、瑞芳區、
汐止區。本項最高3分。 

A01 流行服飾科 
服裝配色貼圖創作 

A03 幼兒保育科 
創意手工提盒製作 

A02 美容科 
創意紙圖設計 

A05 餐飲管理科 
口布折疊 

A12 資料處理科 
邏輯推理實作、理財規劃

與創意行銷實作 
A23 表演藝術科 
 才藝專長 
同
分
比
序
順
序

一、術科測驗成績 
二、相關群科技藝競賽成績

三、其他競賽成績 
四、生涯發展規劃書審核得

分 

 
 
甄
選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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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甄選作業採二階段報名方式進行： 
（一）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報名：106 年 3 月 6 日至 8 日集體報名；3 月 8 日個別報名。 
（二）第二階段術科測驗報名：106 年 3 月 29 日至 30 日集體報名；3 月 30 日個別報名。

二、書面審查採計積分方式說明如下： 
（一）表一、相關群科技藝競賽積分對照表 

競賽等級 第 1 名 
特優 

第 2 名 
特優 

第 3 名 
特優 

第 4 名 
優等 

第 5 名 
優等 

第 6 名 
優等 佳作 

縣市、院轄市 15 13 11 9 7 5 4 
校級 5 4 3 2 1 1 1 

（二）表二、其他競賽積分對照表 

競賽等級 第 1 名 
特優 

第 2 名 
優等 

第 3 名 
甲等 

第 4 名 
乙等 

第 5 名 
佳作 

第 6 名 
入選 

全國 10 9 8 7 6 5 
縣市、院轄市 8 7 6 5 4 3 

校級 5 4 3 2 1 1 
註：1.表一、表二中同一類科競賽項目，僅以國中在學階段最高成績採計 1 次，不予累計。 

2.其他競賽採計個人參加科展、生活科技創作（競賽命題範圍以現行國高中生活科技課
程及教育部審定國高中生活科技教科書內容為主）、語文、數理、資訊、藝文（含音樂、
美術、戲劇、舞蹈）、體育、智慧鐵人及非相關群科技藝競賽等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辦
理之各項競賽成績，團體獎項採計二分之一計分。本項不採計各校班級例行生活競賽
如「整潔」、「秩序」、「禮節」、「品格」等班級生活常規方面團體或個人比賽成績。 

3.特別加分條件中，有關參加技藝教育社團、職業試探育樂營等，若同項多次參加持有
證明者僅採計 1 次，不予累計。 

三、成績計算方式： 
總成績=第一階段書面審查【一般條件（總分 30 分，占總成績 30%）＋特別加分條件（本
項為外加，至多加 5 分）】＋第二階段術科測驗【總分 100 分，占總成績 70%】 

四、錄取方式： 
（一）以書面審查成績分數高低，錄取招生名額 3 倍率的學生，未及 3 倍率或同分超額者，全數



錄取進入第二階段術科測驗。第二階段術科測驗名單，於106 年3 月20 日（星期一），以
書面通知各國中教務處及考生，並公告於學校網站首頁。 

（二）依總成績分數之高低為錄取依據，錄取最低分數由各校招生委員會討論訂定之，並得採不
足額錄取。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為 0 分者，或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第二階段術科測驗 0 分
或未參加第二階段術科測驗之考生均不予錄取。備取生：得公告招生人數之1倍率。 

五、放榜方式：106 年 6 月 13 日(星期二)上午 9 時，於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(網址：
http://www.ykvs.ntpc.edu.tw)及本校(網址:http://www.nrvs.ntpc.edu.tw/)首頁公告正
(備)取名單。 

備 
註 

一、有關「相關群科」之定義，請參照「106 學年度基北區國中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
相關專業群科(職業類科)對照表」第三類規定。 

二、特殊身分學生錄取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三、有關入學評選方式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之。 
四、有關招生簡章、各項考試期程及術科測驗考題範例資訊，可至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

業學校（網址：http://www.ykvs.ntpc.edu.tw）或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資源網活動
訊息查詢（網址：http://se.ntpc.edu.tw/）。 

五、欲報名本市 106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特色招生甄選入學者，需另洽新北市立鶯
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或各招生學校購買學生報名資料袋及報名表單。 

六、本校提供 26 條路線專車接送學生上、放學。 

 

 


